


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
黑国土资函〔2018〕599 号

关于进一步明确领导干部
在企业、社会团体兼职有关要求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，厅驻农垦总局、森工总局、友谊国土资

源局，厅直属事业单位，厅机关各处（室）：

为落实《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关于对领导干部在企业、社

会团体兼职问题进行集中清理的通知》（黑组电明字〔2018〕11

号）要求，根据中办发〔1998〕17 号、中组发〔2013〕18 号、

中组发〔2014〕11 号、黑办发〔2016〕2 号文件等有关政策规定，

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形势、中央巡视组和省委巡视组在我省各地各

单位巡视工作要求、国土资源系统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建设需

要，经 2018 年 9 月 21 日厅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，对国土资源系统

各级领导干部在企业、社会团体兼职问题，进一步明确以下要求。

一、厅机关、事业单位、派驻机构和市（地）局在职和退（离）

休干部原则上不得在企业、省内社会团体兼任职务，已经兼职人

员，按照厅党组从严掌握要求，一律从所兼职的企业、社会团体

退出。近期，省厅给兼职干部下发退出兼职提示函，兼职干部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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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联系所兼职企业、社团，递交退出兼职辞职申请，从 2018 年

9 月底开始，限 2 个月内完成退出兼职、退出注册登记或挂名登

记等实质性、程序性彻底退出程序。年底前，驻厅纪检组和机关

纪委对兼职人员退出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拒不退出或退出不彻底

的，视情况进行监督执纪问责，做出相应纪律处理。

二、今后关于在企业、社团兼职审批和管理的原则意见。

（一）以此次集中清理为基础，厅机关干部、派驻机构干部、

厅直属事业单位处级和科级干部、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厅管干部

（包括在职、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、已退（离）休或辞

去公职人员）本人未报告兼职情况的，视为没有兼职行为，今后

如果发现存在未经审批兼职情况，视为违规兼职，按规定处理。

兼职干部退出社团后，原厅管社团突出社会举办属性，避免机关、

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在社团交叉兼职。厅属各级干部要严格兼职情

况自律管理，如发现有企业、社团为拼凑人员，拉人入企、拉人

入团的，要及时制止、及时退出、及时消除由此带来的影响。

（二）系统内在职工作人员和退（离）休干部不得在企业、

省内主办的社会团体中兼任职务。此前已经审批同意兼职的，撤

销批准意见。今后厅党组原则上不再审批干部在企业、省内一般

社团兼职。

（三）对自然资源部管理的在全国全行业中起重要作用、在

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团体，本着有利于工作开展、有利于协

调、协同、合作的原则，如确有工作需要和充分理由，根据有关

规定，经社团邀请，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在职专业干

部，报厅党组审批后，可兼任 1 个社团理事等一般职务，不得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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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法人或其他领导职务，厅党组从严掌握审批。原已审批的重新

履行审批程序。

（四）经批准兼任社会团体职务的干部，一律不得领取社会

团体的薪酬、奖金、津贴等报酬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，也不得领

取各种名目的补贴等。

（五）厅属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得向各类社会团体交纳会费。

三、各基层单位管理的干部在企业和社会团体兼职问题，参

照上述意见办理。

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

2018 年 9 月 30 日


